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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緣起

我國人口高齡化快速發展，2018年正

式進入高齡社會，預估至2025年65歲以上

人口將超過總人口兩成，人口結構的轉變

已使照顧需求日益增加（行政院國家發展

委員會，2024）。過去的調查顯示，高齡

者中約一成五具有不同程度失能，需依賴

家屬或外部資源來協助日常生活（李玉春

等人，2013）。在這樣的照顧脈絡中，家

屬多半扮演主要照顧角色，而長期照顧工

作所帶來的身心壓力、生活限制與社會參

與減少等問題，也逐漸成為長照政策亟需

面對的課題（Liu et al., 2020）。因此，如

何在長照體系中制度性地看見並支持家庭

照顧者，並提供可及、可近且多元的支持

服務，已成為我國長照體系不可忽視的重

要方向。

為支持家庭照顧者。衛生福利部自

2008年起推動喘息服務。立法院於2015

年5月15日三讀通過《長期照顧服務法》

（簡稱長服法），將照顧接受者與家庭照

顧者雙方皆列為服務對象，長服法第九

條明訂長期照顧服務的提供方式包含「家

庭照顧者支持服務」，而第十三條共列舉

五項主要支持項目，包括：資訊之提供及

轉介、長期照顧知識、技能訓練、喘息服

務、情緒支持及團體服務之轉介，其他有

助於提升家庭照顧者能力及其生活品質之

服務。長服法的立法促進我國家庭照顧者

支持服務的建構。為強化家庭照顧者從社

區中獲得支持服務之可近性與可及性，

2017年推動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正式

將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簡稱家照據

點）納入為我國長照服務中支持家庭照顧

者的一環，並將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視為

優先發展方案之一（陳正芬、方秀如，

202４）。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的形

成，是我國長照政策中結合民間倡議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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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制度化的結果。1990年代中期，家庭照

顧者關懷總會（以下簡稱家總）率先以自

籌經費開辦關懷諮詢專線，透過志工接聽

電話提供資訊與情緒支持，逐步累積實務

經驗。其後，衛生福利部自2012年起陸續

委託家總承接全國諮詢專線與家庭照顧者

友善互動平臺，並試行示範據點，由非營

利組織在地提供八項支持服務，初步奠定

家照據點運作模式（劉昱慶、陳正芬，

2016）。

2017年長照2.0推動後，家庭照顧者

支持服務正式納入長照體系，家照據點逐

步拓展至全國多數縣市。隨後長照司推出

「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創新型計畫」，

逐漸將據點設置與服務規劃的主責轉向地

方政府，中央則透過計畫補助與制度設計

扮演引導與督導角色（陳正芬、方秀如，

2024）。截至2024年，全國據點數已超過

130處（Liu & Chen, 2025），顯示家照服

務已成為支持家庭照顧者的重要基礎設

施。

家照據點提供八大項服務予照顧者，

以協助其因應長期照顧家人之需求（陳正

芬、方秀如，2024；陳景寧，2019）。八

大項服務依其服務功能分為：（一）個案

管理：照顧者個案管理機制以社工管理模

式為核心，並輔以照顧負荷評估。家照專

員於初評時運用照顧負荷量表，評估照顧

者的負荷情形，並透過社工個管機制擬定

照顧者處遇計畫。此計畫每六個月進行一

次複評，以掌握照顧者負荷的變化，並適

時調整處遇內容。（二）個別化服務：志

工訪視或問安、諮詢服務、到宅照顧技巧

指導（每案每年12次）、心理輔導或諮

商轉介（每案每年9次）；（三）團體服

務：包含情緒支持團體、照顧知識與技

能訓練課程（依地區人數彈性辦理）、以

及在課程或團體活動期間提供被照顧者安

全看視與陪伴。地方政府另可依需求發展

其他創新型服務，以回應在地照顧者的需

求。

過往家照據點服務計畫以中央政府

直達地方據點進行辦理，然長照司於2023

年修訂的「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創新型

計畫」，加強地方政府對在地照顧者支持

服務制定與辦理之職責。該創新型計畫規

範地方政府職責包括：（一）盤點並整合

轄內家庭照顧者需求與服務量能，結合在

地有意願的民間單位設立據點；（二）整

合宣導資源，提升民眾對長期照顧與家庭

照顧者服務的認識與運用能力；（三）規

劃創新型服務，拓展服務多元化並提升照

顧者能力與生活品質；（四）籌劃在職教

育、照顧實務指導員與志工等培訓，培養

在地專業人力；以及（五）建立輔導與管

理機制，包括定期會議、教育訓練及跨單

位協作，形成完善支持網絡。

然而，地方政府規劃的據點數與前

述各項服務量能是否符合在地需求，以及

當地家庭照顧者使用服務的狀況，實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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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驗證。本研究旨在分析各縣市家庭照顧

者服務據點佈建與服務提供情形，包含：

（一）各縣市家照據點分布及個案管理服

務量能、（二）高負荷家庭照顧者分布情

形、（三）分析照顧者八大項支持服務提

供情形。透過檢視現行家照據點服務現況

以提供未來家照服務政策與服務推動與規

劃之建議。

貳、文獻回顧

一、照顧負荷與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照顧負荷（Caregiver burden）的概念

主要用以了解照顧者對自身角色之情緒和

身體健康、社交生活和財務等造成的影響

的程度（Koschorke et al., 2014）。Hoeing 

and Hamilton（1996）是第一位提出負荷

概念的學者，並將此概念區分為客觀與主

觀負荷。客觀負荷則定義為與負面照顧經

驗相關的事件或活動，而主觀負荷主要涉

及照顧者在執行照顧工作時所產生的個人

感受。文獻中較常定義非正式照顧的客觀

負荷明確指的是照顧所花費的時間、照顧

角色的持續時間、照顧類型、照顧接受者

的數量、照顧的狀態以及所執行的照顧任

務。反之，在主觀負荷方面，是指照顧者

感知到與照顧相關的客觀負荷的影響。

鑑於照顧對個別照顧者可能產生的

重大生理、情緒、心理、經濟、社會和心

理影響，制定和實施有效的照顧者介入

措施的必要性已在各種照顧情境中得到

廣泛認可（O’Hare et al., 2017; Zeng et al., 

2017）。目前針對家庭照顧提供的支持服

務與介入項目以資訊與教育、社會心理教

育服務、喘息服務、諮商、支持團體與照

顧者同儕支等服務為主（Broady & Aggar, 

2017）。Brimblecombe等人（2018）回顧

照顧者支持服務成效之相關文獻發現，照

顧者心理教育服務、培訓、以及支持團體

已證實能有效降低照顧者負荷。以支持團

體為例，透過提供一個舒適的環境，讓照

顧者能夠討論個人事務、分享有用資訊

並在社區內建立聯繫（Hammarberg et al., 

2014），進而達到降低照顧負荷與壓力的

成效（Chien et al., 2011）。此外，以精神

疾病照顧者團體干預模式為例，其可以增

強照顧者照顧精神疾病家屬的應對能力，

進而減少精神疾病患者的復發（Chien & 

Wong, 2007；Pharoah et al., 2001）。由此

可見，照顧者支持服務除可協助照顧者社

會網絡之建構，為了維持照顧環境的可持

續性，針對照顧者的介入和服務旨在為他

們提供支持和資源，並減少其照顧角色帶

來的任何負面影響。

二、國際之家庭照顧據點設立狀況

國際間對於非正式照顧者的支持政

策因國家制度與文化差異而呈現多元發

展。例如，英國在《2014年照顧者法案》

（Care Act 2014）中，將照顧者明確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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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評估流程，並以「共同服務對象」

（co-client）視角來看待照顧者，強調其

應獲得支持與保護。美國則由聯邦長期照

護委員會（Federal Commission on LTC）

指出家庭照顧者對高效長期照護系統的重

要性，並主張家庭照顧是公共政策的重要

議題。支持照顧者不僅有助於改善其生活

品質，也能降低政府在如Medicaid等公共

醫療保險上的支出。而瑞典和德國則是由

地方政府提供由社會工作者主導的家庭照

顧者支援據點與喘息服務。整體而言，不

同國家的照顧者支持策略，據點設立方面

多以強化社區基礎、提升可近性與提供彈

性支援服務為重點，其背後的政策思維反

映出各國對於成人照顧責任是否屬於公

共責任的不同理解與回應（Liu & Chen, 

2025）。

三、照顧者使用支持服務之障礙

雖有大量實證研究發現照顧者支持

服務可顯著提升照顧者福祉，大多數照顧

者仍未參與相關支持服務。過往研究發

現，使用照顧者支持服務（包含喘息服

務）與否，與照顧者特性（照顧之親屬關

係、照顧者年齡、經濟狀況、居住地點

等）具相關性。Robinson等人（2013）分

析241位家庭照顧者使用社區照顧服務、

喘息服務及照顧者支持服務狀況，其研究

發現僅有27%家庭照顧者曾參與照顧者支

持團體。該研究進一步發現配偶照顧者較

不傾向使用服務，及年齡相對較大的照顧

者之喘息服務使用率亦相對降低。探討照

顧者進入正式服務體系障礙之研究發現，

照顧者對服務提供者或政府的不信任是

服務使用的主要挑戰（Miller & Canada, 

2012）；再者，不熟悉服務內容與相關服

務知識，也將限制照顧者對服務使用的意

願（Abramsohn et al., 2019; Cotton et al., 

2021; Dixon et al., 2022）。最後，研究亦

指出因照顧者對自身照顧者身分的認同亦

會影響其使用照顧支持服務的意願（陳

正芬、方秀如，2024；Schneider et al., 

2016）。

目前對照顧者介入和支持的研究仍

存在許多挑戰。首先，儘管研究已建立關

於什麼構成「有效」干預措施和對照顧者

的支持的證據，但此類研究與介入措施仍

然存在方法論上的弱點，且並無一致性結

論（Arksey et al., 2004; Lopez-Hartmann et 

al., 2012）。再者，亦是最重要的議題是

支持服務尚缺乏考慮到介入措施對照顧者

與照顧接受者關係的不同影響，也沒有在

二元環境中提煉出支持服務的「成效」。

換句話說，在制定照顧者支持服務時，需

同時考量被照顧者在照顧情境中對照顧者

之影響。照顧者優先考慮被照顧者之需

求，而缺乏對自身健康和福祉之關注，

導致缺乏對支持服務使用之動機（Ali & 

Zehra, 2016; Broady, 2015）。另外，照顧

通常是一個長期過程，大多數支持措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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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短期介入。因此，在評估照顧效果和介

入措施的有效性時，考慮照顧者的照顧情

境是重要因素，即照顧者介入措施需根據

病情發展階段適時調整，才能達到有效效

果（Zarit & Leitsch, 2001）。為了克服照

顧者在使用支持服務時所面臨的結構性障

礙，我國的家照據點服務機制主要透過社

工之個案管理，並結合照顧者負荷評估機

制，持續追蹤照顧者在不同照顧情境下的

需求變化，據以提供符合其即時需求的支

持性服務（陳景寧，2019）。然而，若欲

在未來有效評估照顧者支持服務對於減輕

照顧負荷的成效，須先全面檢視現行家照

服務的發展現況，此亦為本研究的核心目

的。

參、研究方法與資料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使用衛生福利部長照相關行

政資料庫進行分析，主要包括「長照家庭

照顧者個案服務資訊平臺」（家照系統）

與「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臺」（照管系

統）。家照系統記錄家庭照顧者接受個案

管理與支持服務的過程，照管系統則提供

失能者之失能等級、照顧需求與服務使用

資訊。透過串聯兩套資料，可更完整地描

繪「照顧者—被照顧者」的照顧情境，並

據以評估縣市別的照顧需求與服務量能。

二、資料來源

研究團隊先從家照系統中擷取2020 

至2022年間期間所有曾開案進行家庭照顧

者個案管理之紀錄，共計29,374筆。接續

進行資料清理：（一）排除無法辨識照顧

者或未留存首次照顧負荷評估分數之個

案；（二）保留負荷評估完整且具可分析

性的個案，共得6,947人。為掌握照顧者

所面對的實際照顧情境，研究進一步將家

照系統中已篩選之照顧者資料，以身分編

碼鍵值串接照管系統。若同一位照顧者同

時照顧多名失能者，本研究以照管資料中

失能等級較高者作為分析對象，以避免負

荷推估的低估情形。串接完成後，可用於

後續分析的照顧者—被照顧者配對資料共

6,339筆。必須強調的是，本研究分析亦

已用於政策研究報告，以回應主管機關對

系統整體運作的檢視需求（陳正芬等人，

2025）。本文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聚焦

於縣市別高負荷照顧者比例與服務量能配

置之關係。

再者，本研究分析6,339位照顧者中

高負荷照顧者在各縣市分布情形。家照據

點個管中運用家庭照顧者負荷量表以了解

照顧者在接受據點服務前、後之負荷變化

情形。負荷量表採用家總當時邀請臺灣大

學衛生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吳淑瓊教授及張

文瓊博士協助發展的22題家庭照顧者負荷

量表進行照顧者負荷評估，負荷分數為總

分最高66分之連續分數。另有分類為高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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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44分以上）、中負荷（22至43分）、

低負荷（21分以下）（陳正芬、徐慧娟，

2023）。

此外，研究也依據照管系統紀錄的失

能等級與服務使用情形進行分析，並依照

1名家照專員可管理約35名個案的原則，

估算各縣市的服務量能與實際案量之差異

（圖1）。

三、研究倫理

本研究經國立臺灣大學行為與社會科

學研究倫理委員會審核通過（案件編號：

202402ES019）。

肆、分析結果

本節探討全國各縣市家庭照顧者之分

佈與家照據點服務量能。首先，比較2020

年至2022年間未經研究樣本篩選條件下的

圖 1 樣本篩選流程

資料來源： 研究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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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家照據點的家庭照顧者個管人數。再

者針對研究納入之6,339家庭照顧者之照

顧負荷分佈進行分析。最後針對家照據點

提供之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項目進行分

析。

一、全國家照服務量能與實際案量之比

較

本研究首先分析各縣市家照據點社工

個管總量與未經研究樣本篩選前之實際個

管量，以了解各縣市家照據點照顧者個管

量能。

在評估全國家照據點是否能承載照顧

者服務需求之前，需先掌握其整體配置情

形。依據2020至2022年家照專員人力推估

的年度個管量能（表1），可觀察到三年

間全國總量能大致維持在7,700至8,300人

之間（圖2），整體變化幅度不大。與此

相比，實際進入個案管理的家庭照顧者數

從4,688人逐年上升至5,949人，顯示家照

據點的使用情形呈現穩定成長，但距離可

服務量能仍有一定差距。

即使從全國層級看來量能充足，各縣

市的服務使用情形依然具有明顯差異。有

些縣市的個案管理數量長期偏低，量能未

被完全運用；但也有部分縣市因照顧需求

較集中，逐漸出現接近滿載甚至超出推估

服務量能的情形。這些差異意味著：縣市

之間不僅人口結構與照顧需求不同，家照

據點配置、人力調度與推案策略也可能存

在差異，進而影響照顧者能否及早進入個

案管理。

二、六都、非六都與離島地區之量能比

較

為更細緻理解各地家照據點的負荷情

形，本研究依行政區域特性區分為六都、

非六都與離島三類群分別檢視2020-2022

年的服務量能與實際案量進行比較（圖

3、圖4、圖5）。六都因人口密度高、照

顧需求集中，其家照人力配置與服務量能

整體高於非六都與離島。然而，從實際案

量來看，部分六都縣市的使用率已逼近或

超過量能上限。例如臺北市、高雄市等地

於2022年的個案管理人數已超過原先推估

的負荷能力，顯示在高度都市化地區，照

顧需求可能以更快的速度累積。

以2022年數據為例（圖5），六都、

非六都及離島之家照據點可個管總量分別

為3,500人、4,200人、350人，然而實際家

照個管分別為2,920人、2,922人、243人。

換言之，家照據點個管量未達其方案目標

之35人個管量。然而，雖三類型縣市的總

量顯示其個管服務輸送並未達到家照據點

個管量目標，但部分縣市家照據點服務之

照顧者數量已超過該縣市家照專員可乘載

之照顧者個管案之上限，如臺北市（個管

上限：420；個管量：460）、高雄市（個

管上限：490；個管量：530）、屏東縣

（個管上限：350；個管量：354）以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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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0 至 2022 年各縣市家照據點服務據點數與家照專員人力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縣市 長照家照
據點數量

家照專員
人力

長照家照據點
數量

家照專員
人力

長照家照據點
數量

家照專員
人力

六都

臺北市 4 16 4 16 4 12

新北市 6 23 6 17 6 18

高雄市 7 14 8 15 7 14

臺中市 6 12 9 18 9 23

臺南市 7 13 7 13 8 14

桃園市 7 15 7 19 7 19

非六都

基隆市 3 8 3 8 2 5

新竹市 3 8 3 6 3 5

新竹縣 5 8 5 9 4 8

苗栗縣 4 8 6 12 6 12

彰化縣 7 10 7 12 8 15

南投縣 5 9 5 9 5 9

雲林縣 6 12 6 11 6 11

嘉義縣 7 14 7 13 6 12

嘉義市 4 7 5 8 5 8

屏東縣 8 12 8 12 6 10

宜蘭縣 4 8 5 10 5 10

花蓮縣 3 6 3 5 3 5

臺東縣 6 6 6 11 10 10

離島

澎湖縣 7 8 8 9 7 8

金門縣 1 2 1 2 1 1

連江縣 1 1 1 1 1 1

資料來源：陳正芬等人（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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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020-2022 年全國家照據點個管量能與實際個管輸送比較

註： 家照個管服務量能總額計算方式：以「縣市據點數量」乘以「據點社工人力」乘以「35位個管量」之
服務年度量。

資料來源： 研究者自繪。

圖 3 2020 年六都、非六都、離島之家照據點個管量能與實際個管輸送比較

註： 家照個管服務量能總額計算方式：以「縣市據點數量」乘以「據點社工人力」乘以「35位個管量」之
服務年度量。

資料來源： 研究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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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022 年六都、非六都、離島之家照據點個管量能與實際個管輸送比較

註： 家照個管服務量能總額計算方式：以「縣市據點數量」乘以「據點社工人力」乘以「35位個管量」之
服務年度量。

資料來源： 研究者自繪。

圖 4 2021 年六都、非六都、離島之家照據點個管量能與實際個管輸送比較

註： 家照個管服務量能總額計算方式：以「縣市據點數量」乘以「據點社工人力」乘以「35位個管量」之
服務年度量。

資料來源： 研究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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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縣（個管上限：35；個管量：47）。其

餘縣市照顧者個管數量皆未達到家照個管

服務總量。然而此三年度缺口變化顯示全

國據點之個管量已明顯提升，除2021年恐

因新冠疫情影響致照顧者因安全考量而不

願意接受家照社工服務，顯示家照據點個

管服務推動逐漸提升。

相較之下，多數非六都縣市雖具備

足夠的人力與量能，但實際案量仍明顯偏

低，呈現「量能充足但接案不足」的現

象，這可能與地理範圍較大、資源分散或

照顧者接觸服務的可近性較低有關。至於

離島地區，整體量能本就有限，但仍可見

如金門縣等地在2022年已出現超量情況，

反映在小型行政區域中，僅一小部分高需

求家庭便可能使服務迅速達到負荷上限。

整體而言，三類地區呈現的差異顯示家照

人力配置與服務量能不應僅依人口數量推

估，而需考量照顧需求的集中程度與各地

服務的運作模式。

本研究期待透過比對各縣市照顧者人

數與據點服務量能之間的關聯性，提供家

照據點與社工人力配置之建議。上述分析

結果發現，在人口分布與地理區域相似的

縣市，家照據點佈建數量與社工服務量能

亦有差異；其次，各縣市目前個案管理登

記的家庭照顧者人數應與現況有所差異；

依據本研究的分析，目前部分縣市的個管

量能已經超過縣市總量。反之，亦有縣市

的個管總量低於目標值。

二、各縣市高負荷家庭照顧者分佈情形

本研究分析各縣市高負荷家庭照顧者

分佈情形，即檢視各縣市個管案照顧者中

高負荷照顧者之占比。

由6,339位家庭照顧者的縣市別分布

來看（圖6），樣本並未與各縣市失能人

口數呈現直接對應。以比例而言，桃園市

所占比重最高（12.4%），其次為新北市

（11.1%）與嘉義縣（8.5%），顯示部分

縣市的家照據點較有能力或較積極地將高

負荷照顧者納入個案管理。這種分布差

異，推論與各地家照據點的數量、人力配

置及服務目標設定有關。

值得留意的是，此分析呈現之各縣

市照顧者人數比例是基於本研究篩選條件

的樣本量進行分析。例如，以一離島縣市

為例，2022年共有54名家庭照顧者於個管

服務中，但經研究樣本篩選條件（登載家

庭照顧者身分證字號及完整初評照顧負荷

分數）篩選後納入之分析樣本，僅有9位

家庭照顧者有完整登載身分證字號與照顧

負荷初、複評數據而納入研究分析。依據

本研究團隊對澎湖縣家照據點的了解，其

據點服務人數絕非僅有9位家庭照顧者，

顯示資料品質的建立與維護亦應是家照據

點的重要目標。據點提供服務的同時，建

議仍需重視個管資料的維護與完整性，方

能呈現服務成效，以及檢視該據點提供服

務成效對該縣市家庭照顧者負荷之改善程

度；但同時也建議中央主管機關可以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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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各縣市高負荷照顧者於其個管之照顧者之比例

資料來源： 研究者自繪。

圖 7 各縣市之高負荷之家庭照顧者占該縣市個管量比例

資料來源： 研究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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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供功能，考量家照專員輸入系統資訊

的工作量，增加系統的防呆、提醒與偵錯

等功能。

進一步聚焦於高負荷照顧者比例（圖

7），可以看出花蓮縣在個管案中高負荷

個案的比例約為五成，為全國最高。臺北

市、新竹縣、雲林縣及桃園市則約有三分

之一的個案屬高負荷。相對的，金門縣與

澎湖縣之高負荷照顧者比例相對較低，反

映當地據點在個案工作、團體活動與社區

宣導之間的服務組合與策略可能有所不

同，例如澎湖縣投入很多資源進行社區宣

導與支持家庭照顧者等預防性的工作。這

些差異提醒我們，在解讀高負荷比例時，

必須同時考量據點工作模式與服務重心，

而不能單純以數字高低做優劣評價。這可

能與各縣市據點之個案工作、團體工作與

社區工作比重不同所導致。

三、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輸送情形

圖8呈現2020-2022年間，各類家照服

務之使用變化。整體而言，「諮詢服務」

的使用率在三年間持續上升，顯示照顧者

透過電話或面對面諮詢尋求協助的需求

逐漸增加；相對地，「到宅照顧技巧指

導」、「支持團體」與「照顧接受者安全

看視及陪伴」等需要實體到宅或聚會的服

務，使用比例卻呈現逐年遞減趨勢。這樣

的變化，很可能與同期新冠疫情的防疫措

施及風險感知有關：一方面照顧者及據點

為降低感染風險而減少面對面接觸，另一

方面據點也透過加強諮詢與電話關懷來彌

補服務空缺。

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服務」的比重

由2020年的不到1%增加至2022年約4%。

此一成長反映地方政府與據點逐漸發展各

種因地制宜的創新方案，例如系列紓壓課

程、照顧者就業支持方案等。未來若能在

系統中進一步區分「其他服務」的具體內

容，將有助於更細緻地評估各類創新服務

對家庭照顧者的實際效益。例如：嘉義縣

2024年的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創新型計

畫中辦理「創新方案（含系列式紓壓課

程）」、高雄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2024

年承辦高雄市三民區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據點辦理「照顧不離職就業協助服務」。

未來系統資料的登錄除了「其他」項目，

建議可開放據點填寫「其他」項目之內容

說明，一方面鼓勵各縣市因地制宜發展當

地家庭照顧者，未來亦可針對各縣市各家

照據點的特色服務項目進行差異分析。

表2是比較各縣市之家庭照顧者使用

同一服務的比例。以下逐一說明各單項服

務之使用狀況：

（一） 志 工 關 懷 訪 視 ： 新 竹 市

家 庭 照 顧 者 使 用 比 例 最

高（ 4 8 . 0 %），依序為屏

東縣（ 2 7 . 4 %）與嘉義市

（23.5%）。反之，基隆市與

金門縣皆無提供志工關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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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記錄。

（二） 諮詢服務：基隆市的家庭

照顧者運用該項服務比例

最高（ 4 7 . 2 %），依序為

屏東縣（ 4 5 . 0）與花蓮縣

（ 4 1 . 7 %）。反之，使用

該項服務最低的縣市為臺

南市（ 8 . 0 %）與金門縣

（8.3%）。

（三） 到宅照顧技巧指導：新竹

市家庭照顧者使用比例最

高（ 3 0 . 0 %），依序為嘉

義市（ 1 5 . 7 %）與苗栗縣

（12.3%）。反之，澎湖縣、

金門縣皆無提供到宅照顧技巧

指導之服務紀錄。

（四） 轉介心理輔導諮商：新竹

縣家庭照顧者使用比例最

高（ 1 5 . 8 %），依序為臺

北市（ 1 0 . 4 %）與花蓮縣

（8.3%）。反之，使用該項

服務最低的縣市仍是兩個離島

縣市-澎湖縣與金門縣皆無提

供心理輔導諮商之服務紀錄。

（五） 支持團體與紓壓活動：嘉

義市家庭照顧者使用比例

最高（17.6%），依序為金

門縣（ 1 6 . 7 %）與屏東縣

圖 8 家庭照顧者使用各項家照服務之年度使用情形

資料來源： 研究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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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反之，澎湖縣並

無提供支持團體或紓壓活動相

關服務紀錄（0%）。

（六） 團體照顧技巧課程：參與該

項服務比例最高的縣市為

屏東縣（10.1%），依序為

金門縣（ 8 . 3 %）與彰化縣

（8.0%）。可惜的是，基隆

市、南投縣、宜蘭縣與澎湖縣

提供服務比例皆為0。

（七） 照顧接受者安全看視及陪伴：

比較可惜的是，多數縣市未提

供照顧接受者安全看視及陪

伴。使用此項服務之縣市中，

以離島的金門縣之家庭照顧者

使用比例最高（8.3%），依

序為彰化縣（4.0%）與花蓮

縣（2.1%）。

表2表格的內容僅限於統計家照系統

的資料，不代表各縣市完整且實際的服務

量能，亦無法知道是否因為各縣市高負荷

家庭照顧者的需求不同導致服務使用的差

異。依據目前分析的結果，僅能說明各

縣市的家庭照顧者使用服務項目類型之

差異。再者，家照資料僅能看到「使用

端」資訊，看不到「提供端」訊息，例如

註： 所有數字均為研究樣本中該縣市「所有照顧者使用該服務」的比例。由於同一位家庭照顧者可能使用兩種
服務以上，所以橫行百分比均不會等於100%。

資料來源： 陳正芬等人（2025）。

表 2 各縣市家照服務使用項目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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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臺東縣、金門縣、新竹縣的家庭

照顧者之所以未使用志工關懷訪視服務，

或使用量極低，與當地據點提供此項服務

的量能是否有關應是下一階段可以分析的

點。另在各縣市心理諮商服務使用普遍偏

低的情況下，新竹縣（15.8%）、臺北市

（10.4%）與花蓮縣（8.3%）的家庭照顧

者使用心理諮商服務卻是呈現較高的使用

率，經進一步比較各縣市高負荷照顧者

比例圖6，發現此三個縣市之高負荷照顧

者為全國前三高，推論應是家照據點社工

在服務介入選擇上，選擇運用心理諮商服

務來協助照顧者因應照顧負荷與壓力。再

者，到宅照顧技巧指導的縣市服務量能差

異亦大；推論可能因到宅指導服務涉及與

照顧實務指導員之合作，各縣市可提供到

宅照顧技巧指導資源的專業服務單位或專

業人力數量與該縣市運用該項服務之比例

的關聯性亦可以進一步分析。再者，金門

縣以提供支持團體、紓壓活動之項目比例

最高，是否因人口數少，故照顧者可以觸

及到支持團體的機率較高，值得進一步探

究。

四、推估全國各縣市高負荷照顧者的人

數與比例

本研究係依據照管系統當中，對主要

照顧者負荷之題項（J大項）進行分析，

包括睡眠干擾、體力負荷、需照顧其他家

人、對個案行為感到困擾及無法承受照顧

壓力等五題，每題均分為有／無，作為推

估全國各縣市高負荷照顧者的人數與比

表 3 全國高負荷照顧者的人數與比例

2020 2021 2022

J大項符合
項目數

照顧接受者
比例

失能
人口數

照顧接受者
比例

失能
人口數

照顧接受者
比例

失能
人口數

符合一項 18.8%

140,122

17.7%

128,720

19.4%

129,819

符合兩項 25.7% 25.1% 27.0%

符合三項 25.3% 28.3% 27.1%

符合四項 16.9% 16.4% 14.1%

符合五項 3.7% 3.8% 2.9%

註：此表失能人口數未包含獨居、主要照顧者為外籍看護工及無主要照顧者之失能人數。

資料來源： 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2020-2022年「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臺」與「長照家庭照顧者個案服務資
訊平臺」資料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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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依據表3，符合J大項高負荷其中一項

的照顧者人數約占17.7%至19.4%，約占

失能人口數的五分之一，建議可作為各縣

市低推估需要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之基

礎。再者，若依據問題清單中的「照顧負

荷過重」來推估，即J大項三項以上的人

數與比例，約占25.3%至28.3%之間，約

占失能人口數的四分之一，可做為各縣市

高推估之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就一般的邏輯而言，

若屬「勾選任一項（或符合任一項）」之

照顧負荷，其比例通常應是最高，而符合

愈多項者之比例應該要隨之下降；但檢視

表3，符合兩項或三項者為多，然後符合

第四與第五項者遞減，顯示照顧任務對照

顧者負荷之衝擊並非單一層面，建議長期

照顧管理主管機關可檢視照管系統當中，

對主要照顧者負荷之題項（J大項）的分

布。

表4係依據前述家照專員運用照顧負

荷量表的分數來進行推估，提供各縣市進

行可依據該縣市高負荷照顧者人數已及家

照據點服務量能，參照類似地理區域者，

進行設點設立之調整參考。

伍、結論與建議

如本文一開始回顧我國家照據點的政

策背景，依據長照司制定的「家庭照顧者

支持性服務創新型計畫」，係鼓勵地方政

府盤整轄內家庭照顧者服務需求及量能，

結合在地有意願投入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的民間單位成立家照據點。但有鑑於類似

地理區域的地方政府佈建家照據點與家照

社工人數差異甚大，建議中央與地方政府

可參考本研究提供的資訊與分析結果，人

口分布型態類似的縣市的家照據點布建策

略可互相參酌，以及本研究提供的高負荷

照顧者人數推估，定訂因地制宜的服務據

點數與家照社工人數。

本研究透過行政資料分析，呈現我國

縣市別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的量能配置與

使用差異。整體來看，全國家照專員的人

力足以因應推估的服務需求，但不同地區

之間的使用情況仍存在明顯落差。六都因

人口集中、照顧需求高，部分縣市已出現

服務量能接近上限甚至超量的情形；相對

地，部分非六都縣市儘管具有充足人力，

實際案量卻顯著偏低，呈現「量能與使用

不一致」的現象。此結果顯示，量能的充

分配置並不必然導致照顧者能夠順利接觸

服務，而地理可近性、推案策略、地方政

府的執行模式等因素，都可能影響照顧者

是否進入個案管理。

高負荷照顧者的分布也呈現類似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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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縣市高負荷照顧者之人數推估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總計 186,273 174,486 187,013

六都

臺北市 10,741 9,887 10,695

新北市 21,023 17,971 19,368

高雄市 22,436 23,822 26,183

臺中市 23,306 20,951 20,702

臺南市 16,622 14,889 15,218

桃園市 14,297 10,213 13,720

非六都

基隆市 2,689 2,684 2,842

新竹市 2,495 2,469 2,838

新竹縣 4,556 4,556 4,790

苗栗縣 5,384 44,63 4,637

彰化縣 13,387 14,228 15,415

南投縣 8,039 7,032 6,449

雲林縣 8,572 8,647 9,694

嘉義縣 6,604 6,901 8,701

嘉義市 2,026 2,351 2,588

屏東縣 9,422 8,868 9,370

宜蘭縣 4,289 3,230 3,408

花蓮縣 5,306 6,239 5,085

臺東縣 3,150 3,180 3,123

離島

澎湖縣 1,174 1,202 1,582

金門縣 735 685 581

連江縣 20 18 24
資料來源：陳正芬等人（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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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除了人口規模大的縣市外，偏遠地

區（如花蓮縣）亦有相當高比例的照顧者

屬於高負荷，可能反映替代人力與正式資

源不足，使照顧責任更加沉重。在某些地

區，高負荷照顧者比例雖然偏高，但據點

所能提供的服務卻受限於人力、交通距離

或在地資源，使得服務介入的難度增加。

這些發現提醒我們，弱勢區域的照顧者可

能更需要具彈性與強度的介入措施，例如

跨機構合作、行動式服務或就近辦理的團

體支持課程。

其次，本研究亦分析2020-2022年

間，家庭照顧者使用八大項支持服務之比

例。研究發現各縣市運用八大項服務存在

極大差異。居住在都市的家庭照顧者，推

論因其服務可近性較高，參與集體式活動

程度之機會亦較高，反之位於鄉村縣市的

照顧者使用服務以志工訪視或電話諮詢服

務為主。換言之，檢視諮詢服務與其他照

顧服務，發現位於偏鄉與離島之縣市主要

仰賴諮詢服務與志工關懷訪視，而對於其

他照顧支持服務之運用偏低。其可能原因

在於因地域廣大導致照顧者產生服務可近

性之障礙，故仰賴運用訪視服務與諮詢服

務，此兩項服務提供方式可使照顧不用離

開家便可獲得，顯示出鄉村之地域性議

題，可能相對難以讓照顧者參與須離家之

支持服務。有鑑於照顧者支持服務需仰賴

其他服務資源之支持，例如到宅照顧技巧

指導可能與該縣市中可配合提供指導的專

業單位能量具高度關連性，如居家護理所

數量，建議可加強這兩項資源的連結。再

者，家照據點提供照顧者參與家照支持服

務時（如團體課程、紓壓活動等）的照顧

接受者安全看視及陪伴服務，經比較照顧

接受者安全看視及陪伴與家照紓壓、團體

課程之使用率發現，提供照顧接受者安全

看視及陪伴使用較高的縣市，其提供紓

壓、團體活動的比例亦較高，顯示照顧者

外出參與活動而有照顧接受者安全看視及

陪伴需求。而部分縣市的團體、紓壓活動

比較高但提供照顧接受者安全看視及陪伴

比例低之現象，恐存在該縣市中家庭型態

具備次要照顧者，或是該縣市長照服務或

長照之照顧者喘息之提供量足夠，促使照

顧者可直接運用長照喘息即可的狀況，提

供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家照據點單位

參考。

（本文作者：第一作者為國立臺北護理健

康大學長期照護系教授；第二作者為英國

巴斯大學社會政策學系博士候選人）

關鍵詞： 家庭照顧者、照顧支持服務、縣

市分布、長期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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